
048

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法律制度

2009年，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是优化金融生态

法律环境，完善与中国人民银行职能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一是积极参与立法机关的工作，促进与

金融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参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救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

制定或修改工作。二是稳步推进与中国人民银行职

责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起草或修订，推动改善金融法

制环境。为规范和促进我国征信业、信贷市场、黄

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以及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动

《征信管理条例》、《现金管理条例》、《黄金市

场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贷款通则》

等立法项目的制定和修改，已取得重要进展。三是

发布多部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稳定、金融服务方面

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中国人民银行正确履行职

能提供法律保障。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共发布规

章2部，主要规范性文件10余件。颁布《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促进我国与周边国

家贸易的便利化；出台《银行间债券市场登记托管

结算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

发行管理操作规程》、《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

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的有关事宜》等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

健康发展；颁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对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和追索

等业务进行规范，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发展。

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依法行政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正

确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努力解决行政争议，保护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法行政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做好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

行政复议机构不断改进办案方式和机制，坚持实地

调查，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新的提

高，为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

用。二是组织开展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法律风险

问题研究工作。为减少和避免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

法法律风险，提高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效能，中

国人民银行梳理了近几年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情况，

组织有关分行对中国人民银行执法中存在的法律问

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改进措施。三是认真贯

彻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的要求，

组织并完成清理、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事

项。四是规范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检查活动，推

进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行政，在总结中国人民银行系

统执法检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中国人民银

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

加强法律研究，为金融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针对国内外经济金

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实际，中国人

民银行加大对金融法律问题的研究力度，积极开展

前瞻性法律研究，跟踪金融危机后其他国家和地区

金融监管体制和法律制度改革，努力为金融改革和

立法工作提供理论支持。重点进行了“国际金融危

机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

和机制创新有关法律问题”、“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管理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法律阻碍及建议”、“黄金市

场管理中的问题及建议”等课题研究。为解决中小

企业、农业企业和农民融资难的问题，探讨创新担

保方式法律问题。深入研究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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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破产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协

调问题，解决该特有制度在我国法律框架下的确定

性。研究洗钱和恐怖融资行为刑罚化和涉恐财产没

收、冻结等问题，以推动我国反洗钱、反恐融资刑

事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作为国家豁免立法工作小

组成员，参与国家豁免立法研究。

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做好账户协查工作

努力提高服务水准，做好有关单位、部门和个

人就金融政策、金融法规、政务公开等方面的法律

咨询服务工作，全年共受理法律咨询300余起。在全

国清理执行积案工作中，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法

人被执行人人民币结算账户查询工作。发布《中国

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在全国清理积案期间人民法院

查询法人被执行人人民币结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的

通知》，与最高法院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清理执

行积案期间人民法院查询法人被执行人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有

力促进全国积案清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社会

诚信和金融生态建设。

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理政策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国家境外投资产业指引和国际收支状况，主动积极地进行政策调整和制

度创新，逐步推出一系列政策调整措施，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审核手续，改革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及

方式，促进境内企业“走出去”。

自2005年起，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由2002年部分试点省市向全国推广。放宽企业境外投

资外汇资金来源，扩大境外投资购汇额度，不再强制要求境外投资利润汇回境内，进一步下放企业

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权限。在随后的两年，又取消了境外投资购汇额度限制，进一步下放了

境外投资审核权限，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均由所在地外汇局审核。

2009年，为推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在总结近年来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当

前国际收支发展变化情况，外汇管理局进一步颁布简化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措施，转变

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方式，由事前审核改为事后登记备案，简化资金汇出手续，扩大外汇资金来源

等。1月，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不仅将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由原先的手工核准转变为

电子化审核，而且实现了外汇局、企业和银行联网，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出

入的统计监测。

在推动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针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融资难和后续资金不足等问

题，外汇局不断加大相关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支持。2004年允许跨国公司境内

成员公司通过财务公司、银行委托放款，或直接放款方式，为其所投资的境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2005年

将境内银行（含外资银行）对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原先的逐笔审批改为余额管

理；允许具备一定业务规模的企业对外担保实行余额管理，便利境内机构对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市场上融

资提供支持。2009年进一步调整境内企业为境外投资企业发放贷款政策。降低准入门槛，调高放款额度，

同时下放审批权限并简化和取消部分汇兑审核环节，进一步缓解境外企业融资困难，便利境外企业的后续

经营运作。分别批准国家开发银行20亿元和中国进出口银行100亿元的人民币对外放款额度，用于境外金融

机构和企业向我国采购设备、服务及专利技术等贸易类项目，支持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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